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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辦法總說明 
依一百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公布施行之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為提供志願役現役軍人之多元進修管道，主管機關得協調大

專校院，以外加名額方式，專案核定於營區內開設學位在職專班。」，同

條第二項並授權國防部會同教育部訂定有關在職專班招生名額、方式、

資格、辦理時程、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錄取原則、學位授予及其他有

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之辦法，爰訂定「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營區在職專班之定義及開設權責。(第二條及第三條) 

三、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名額、招生方式及入學資格。(第四條至第六條

) 

四、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辦理時程。(第七條) 

五、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內容。(

第八條) 

六、營區在職專班之錄取原則及學位授予。(第九條及第十條) 

七、營區在職專班之考生資格審查作業。(第十一條) 

八、本辦法之施行期間。(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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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營區在職專班，指提

供志願役現役軍人在營區內進修之副學

士、學士及碩士教育階段課程。 

營區在職專班之課程、授課時數、

成績考核及學分計算，應符合大學法、

專科學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一、營區在職專班之定義，其教育階段課

程以進修學制為限。 

二、營區在職專班之相關課程、授課時數、

成績考核及學分計算，應符合大學

法、專科學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含

學則）之規定。 

第三條  國防部所屬各機關及直屬部隊、

司令（指揮）部、軍團級（以下稱開設

單位）得依需求協調國內公私立大專校

院（以下稱招生校院），開設營區在職專

班。 

      開設單位應完成營區在職專班開設

規劃，呈報國防部核定後辦理。 

招生校院依開設單位之需求，擬訂

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計畫及名額，函送國

防部核定。 

一、開設營區在職專班之權責。 

二、為強化志願役官兵在職進修管道，便

利其就近攻讀學位，同時兼顧戰訓本

務，國防部所屬各機關及直屬部隊、

司令（指揮）部、軍團級（以下稱開

設單位）得依需求協調國內公私立大

專校院（以下稱招生校院），開設營區

在職專班。 

三、為能擴大開班成效，增加基層官士兵

進修管道，且考量各軍種特性，開設

單位得指揮所屬旅級、艦隊、聯隊先

行協調，以利不同單位結合地區特性

開設營區在職專班，並逐級呈報。 

四、為統合教學資源及掌控各開設單位辦

理狀況，由開設單位完成營區在職專

班之開設規劃，呈報國防部核定後，

始可向各招生校院進行協調。 

五、由招生校院擬訂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計

畫及名額，函送國防部核定。 

第四條  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名額，由國

防部會商教育部召開審查會議，以外加

名額方式，專案核定。 

一、依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為提供志願役現役軍人之多元

進修管道，主管機關得協調大專校

院，以外加名額方式，專案核定於營

區內開設學位在職專班。 

二、為求周延及教育資源整合，由國防部

邀請教育部（含招生校院）代表召開

名額審查會議；教育部得就招生校院

之教學資源條件及招生成效等因素，

審酌名額後，由國防部專案核定。 

三、每班招生名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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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十條

第七款之規定。 

第五條  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方式，由招

生校院單獨招生。 

營區在職專班之招生方式，參採現行各校

院在職專班之實務招生作法，由招生校院

以單獨招生方式進行招考。 

第六條  營區在職專班之報名資格應符合

招生校院招生簡章之規定。 

依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志願役現役軍人係指依兵役法或其他

法律志願服現役之軍官、士官、士兵，符

合招生校院招生簡章規定之資格，均可報

考營區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不得逾越大學

法、專科學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項之開設規劃，由開

設單位於每年二月一日前呈報國防部核

定。 

第三條第三項之招生計畫及名額，

由招生校院於每年四月一日前，函送國

防部核定。 

一、營區在職專班之辦理時程。 

二、營區在職專班為授予學位之教育課

程，為配合教育部學年制度之安排及

核定名額之作業時程，明定開設規劃

及招生計畫呈報時點，俾利進行相關

招生作業。 

三、招生院校於國防部及教育部召開名額

審查會議，並由國防部核定名額後，

招生校院始得辦理招生，以符程序。 

第八條  招生校院應組成招生委員會，由

招生校院之行政、學術主管及開設單位

之人事主管擔任委員。 

招生委員會應擬訂招生規定及招生

簡章。 

招生規定，應包括招生委員會組成

方式、招生、考試方式、招生名額、考

生身分認定、利益迴避、錄取原則、成

績複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有關

考生權利義務事項。 

招生簡章，除明列前項規定內容

外，應包括招生院、所、系、科與學位

學程名額、報考資格、報名程序、考試

項目、考試日期、評分基準、錄取方式、

違規處理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招生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二、為利招生作業順遂，招生委員會應擬

訂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並將招生、

考試方式、招生名額、錄取原則及其

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等事項，明定於

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內容。 

第九條  營區在職專班之最低錄取基準，

由招生校院之招生委員會訂定之，並得

不足額錄取。 

一、營區在職專班之錄取原則。 

二、為妥適運用教學資源及合理篩檢考生

素質，招生委員會應訂定最低錄取基

準之錄取原則，並得採不足額錄取。 

第十條  營區在職專班學位之授予，依學

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營區在職專班之學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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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考生資格應由開設單位人事部

門協助招生校院審查。 

因營區在職專班之考生均為志願役現役軍

人，為利考生資格審查之順遂，招生校院

應請開設單位人事部門協助審查。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至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辦法之施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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